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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物的价值作用

一、文物的发展史

在中国，“文物”二字联系在一起使用，始见于《左传》。《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夫

德，俭而有度，登 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

易纪律。”之后，《后汉书·南匈奴传》

有：“制衣裳，备文物。”以上所说的“文、物”原是指当时的礼乐典章制度，与现代所指

文物的涵义不同。到 唐代，骆宾王诗：“文物俄迁谢，英灵有盛衰”；杜牧诗：“六朝文物

草连天，天淡云闲今古同”。这里所指的“文

物”，其涵义已接近于现代所指文物的涵义，所指已是前代遗物了。北宋中叶 (11 世纪），

以青铜器、石刻为主 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兴起，以后又逐渐扩大到研究其他各种古代器物，

把这些器物统称之为“古器物”或“古

物”。在明代和清初比较普遍使用的名称是“古董”。到清乾隆年间 (18 世纪） 又开始使

用“古玩”一词。这 些不同的名称，涵义基本相同，但在很多场合，古董和古玩，是指书画、

碑帖以外的古器物。

中华民国时期，古物的概念和包括的内容比过去广泛。1930 年 (民国十九年) 国民政府颁布

的《古物保存 法》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古物是指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与文

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说明其 概念已远远超出过去所称“古物”、“古董”的范围。

20 世纪 30 年代中，“文物”一词又重被使用。1935 年北平市政府编辑出版了《旧都文物

略》，同

年成立了专门负责研究、 修整古代建筑的 “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这里“文物”的概念

已包括了不 可移动的文物。

二、文物的科学研究

文物分类和文物鉴定是开展文物科学研究的前提，也是文物科学研究的内容。由于文物的时

代不同，

质地不一，种类繁多，功能各异，因而需要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分类方法。

从管理的角度，中国把文物分为不可移动和可移动文物两部分。前者包括古遗址、古墓葬、

古建筑、 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近现代典型建筑等；后者包括古器物、古文献、

古书画等。在上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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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物中，有的又分为若干小类，如古器物即按文物质地分为青铜器、玉器、铁器、陶器、

瓷器等。 此外，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功能和属性进行分类。目前有的文物科学研究已经发展成

为专门的学科如： 钱币学、铭刻学等，今后有些类别的文物，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还将会形成一些新的专门学科。 文物鉴定就是确定文物的年代、真伪和价值。首先需要进行

的是断代和辨伪，如果文物的时代不明，

真伪莫辨，就无从确定文物的价值。只有在断代、辨伪的基础上，才能通过科学研究，不断

深化对文物 价值的认识。一切文物都需要断代，但不是所有文物都需要辨伪。辨伪有特定的

涵义，主要是辨别由于

文物作为商品流通以后，有人以牟利为目的，以真文物为蓝本而故意制造的假古董及一些历

代的文物仿 制品。至于辨别古建筑在历代维修过程中增添和改动部分，或者后代仿制构件的

年代，是对古建筑整体

和局部的分别断代问题，而不属于辨伪的范围。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一般不存在辨伪的问

题，但也有 文物鉴定的问题。因为有时一座墓葬也会埋葬了前代遗物，如妇好墓中就有红山

文化的玉器。有时由于

地层扰乱，在一个文化层中也可能有后代文物混入，都需要进行鉴别。文物鉴定的方法，主

要有传统方 法和现代科学方法两种。在各类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经

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对

于这些文物主要是依靠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进行断代，对史前时期或者年代比较久远的

历史时期的

文物，还可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测定年代。所有这些都属于现代科学鉴定年代的方法。

传统的鉴定 方法主要是对传世文物年代的鉴定和辨伪。传统方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已经

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对各 种不同类别文物进行鉴定的方法，但是传统方法过去主要侧重在经验

的积累上，需要运用科学方法进行

总结，才能不断发展和提高。8

三、文物的价值作用

文物的价值是客观的，是文物本身所固有的。总体来说，文物主要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

科学价 值。

文物的作用，是文物价值的具体体现。文物对社会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主要有教育作用、借

鉴作用 和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的作用。文物的价值和作用，其间有联系，又有区别。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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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价值的认识不 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

深化的。文物作用的大小，取 决于文物价值的高低，因而文物的作用也会随着人们对文物价

值认识的深化而变化。有时同样的文物，

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其价值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通常不是改变或降低了它的固

有价值，而

是增添了新的价值。这种情况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发生。文物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

活动的产物， 无不具有时代的特点。一切文物都具有历史价值。不同类别的文物，从不同的

侧面分别反映了当时社会

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状况。各种类别文物

的产生、发 展和变化的过程，反映了社会的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的发展变化。总的来

说，文物是帮助人们认识和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对没有文字记载的人类远

古历史，它 成了人们了解、认识这一历史阶段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依据。

文物的价值和作用，不只是表现在对具体文物的研究、说明个别方面的个别问题上，更重要

的是把 微观研究的成果，综合起来，在宏观上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及

其相互联系、相互 制约的社会关系，从而从不同的侧面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同时，通过文物所反映的历

史上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状况，可以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界生态环境之间

相互关系、 相互作用的演变规律，运用人们不断认识的客观规律，自觉地、能动地协调人类

社会系统与自然界环境 系统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当代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充分发挥文物在社

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